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教師職務編排資績表-草案/修正版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初任教職
	年     月
	任教本校
	     年     月
	現任職務
	

	學    歷
	(遴選科任教師時，學歷資績採計本科系加10分；相關科系加5分)

	通 訊 處
	
	電 話
	（H）          （M）

	資績項目
	內             容
	給分標準
	自填

分數
	核定
分數

	年資採計112.7.31
	服務年資共（   ）年，本校一年採計2分，合計（   ）年
	滿一年2分
	
	
	
	

	
	他校一年採計1分，合計（   ）年
	滿一年1分
	
	
	
	

	
	其他學程(幼教、國高中)採計0.5分，合計（   ）年
	滿一年0.5分
	
	
	
	

	近二年考核

（最高4分）
	111學年度
	成績考核第四條一款
	2分
	
	
	
	

	
	
	成績考核第四條二款
	1分
	
	
	
	

	
	112學年度
	成績考核第四條一款
	2分
	
	
	
	

	
	
	成績考核第四條二款
	1分
	
	
	
	

	近二年獎懲

(最高10分)
	採計111.5.1至113.4.30
※記功嘉獎採計項目酌予審核，採計與教學表現或指導學生相關之特殊表現（排除選務、捐血…等無關教學部份）。
	嘉  獎（      ）次

申  誡（      ）次
	一次給0.5分

一次減0.5分
	
	
	
	

	
	
	記  功（      ）次

記  過（      ）次
	一次給1.5分

一次減1.5分
	
	
	
	

	
	
	記大功（      ）次

記大過（      ）次
	一次給4.5分

一次減4.5分
	
	
	
	

	研習訓練
(最高

6分)
	最近兩年（111.5.1至113.4.30）參加有關國民教育之教師研習，核發一週或每滿35小時１分，超過18小時未滿35小時0.5分，每年最多採計3分。

※研習時數以35小時為單位，計算轉換分數時採計至小數點第二位。
	6分
	
	
	
	

	特殊表現
（本項之採計，應排除與獎懲重複）
	榮獲特殊優良教師表揚者。
	5分
	
	
	
	

	
	以下所述計分皆採取最近兩年（111.5.1至113.4.30）之證明：
1、 代表學校送件參加市級教學相關競賽教師（教學檔案、行動研究、教學設計、多語文競賽【國語文競賽另計於第九點】等）者，各項次酌加1分，指導學生參加酌加0.5分，以鼓勵教師參與。(請業務單位提供證明為依據)
2、 參加教育部、教育局主辦比賽（或指導），第一名或特優3分；第二名或優等2分；第三名或佳作1分；第四名或入選0.5分。（若得獎已採記嘉獎部份得分者，不再重複給分）。
3、 參與校內公開授課，每學年酌加1分；配合專案或國教輔導團等進行校外公開授課，最近2年每學年酌加2分。 (認定場次以精進網登錄為準。專案配合以教案內容認定。)
4、 實際擔任教學輔導教師或實習輔導教師者，每年酌加1分。

5、 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證書者，酌加1分。(本加分限用1次)

6、 擔任學年主任每年酌加2分、擔任領域召集人每年酌加1分。
7、 代表學校參加國語文競賽指導或參賽，獲得第一至六名者加3分，優等加2分。
	
	
	
	

	
	最近2年（111.5.1至113.4.30）曾榮獲教育部績優輔導老師
	3分
	
	
	
	

	
	最近2年（111.5.1至113.4.30）曾榮獲教育局績優認輔教師
	1分
	
	
	
	

	總　　積　　分
	
	


說明：
1.年資以任職於公立學校合格專任教師及職前曾任私立學校教師、代課（理）教師提敘有案之年資，並持有證文件者始採計。2.育嬰假年資納入採計。3.年資採計僅限實際教學年資，教學之前的公職年資與教學無關不應列入採計。

教師(簽名）：        職編委員會：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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